
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無效與不當事件處理流程圖 

(含幼稚園) 

 

教師輔導與管教無效與不當事件 

教師、學生、家長反應，經專業相關人員或輔導委員會處理 

教師輔導與管教不當 教師管教無效時或違規情節重大者 

危機處理小組 

發言人  掌握傳播媒體的適當報導範圍，促使媒體依事實 
報導及澄清疑慮。         

 
資料組  負責事件之調查、蒐集、研擬與彙整。  
 
聯絡組  (三十分鐘內先向主管科 、軍訓室及督學室電話

報告，並在十二小時內填報校園事件即時通報

表) ，聯絡家長必要時召開家長會議。  
            
醫務組  負責緊急醫護處理及協助就醫並記錄受傷狀況。  
 
法律組  提供相關法律問題諮詢及結合社區熱心專業人

士支援之。  
 
協調組  負責校內外有關事務之申訴、仲裁、救助、賠償

及代課人員安排等         
 
安全組  負責隔離群眾、維持現場及善後之各項安全維

護。 
 
輔導組  負責協調有關資源及提供相關人員身心輔導，安

撫師生情緒、慰問受害人員。              
 
庶務組  負責組費支用及機動性支援各小組事宜。        

教 
師 
評 
審 
委 
員 
會 

教 
師 
申 
訴 
委 
員 
會 

學

生

申

訴

委

員

會

學 
生 
獎 
懲 
委 
員 
會 

師認協訓 
輔定助導 
導，，處 
知強必、 
能制要輔 
。教時導 
  師經室 
 進輔或 

    修導相 
    提委關 

  昇員單 
    教會位 

1.即時向輔導 
室反應，三 
日內為必要 
之處理。   

2.輔導室無法 
  處理，請求 
  輔導委員會 
  處理，委員 
  會兩週內處 
  理完畢。   
3.輔導委員會 
  無法處理， 
  立即通報教 
  育局。     
4.輔導委員會 
  追蹤輔導一 
  個月，並觀 
  察三個月， 
  改善情況良 
  好者結案。 

關 時 教   
單 尋 師   
位 求 輔   
協 訓 導   
助 導 與   
處 處 管   
理 、 教   
。 輔 ，   

    導 必  
    室 要  
    或 時  

 相 即  

1.假日輔導 
2.心理輔導 
3.轉換班級 
  或改變學 
  習環境。 
4.家長或監 
  護人帶回 
  管教。   
5.移送司法 
  機關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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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適當 
  措施。   



 

 
 
 

輔導委員會支援系統  

家長資源系統 學校資源系統 社會資源系統 

案主家長 家 長 會 1.個案輔導 
2.團體輔導 
3.慰問受害者 
4.行為療法 
5.法治教育 
6.生活教育 
7.休閒教育 
8.諮詢服務 
9.聯絡相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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